
恋上男主播：“榜一大

姐”一年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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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二人

发展成恋爱关系并“奔现”

四川绵阳的钢琴弹唱主

播小苏是一个 90后小伙，因

“有颜有才”吸引了众多粉

丝，小有名气。

2022年 2月初，30多岁

的湖南女子小琴在某网络直

播平台认识了小苏，被小苏

的歌声所吸引，成为他的一

名女粉丝，经常驻足在小苏

的直播间，兴之所至便“豪

气”打赏，金额由几元、十几

元逐渐增加到三四百元。小

苏很快注意到小琴，并私下

添加其微信，两人经常天南

海北地聊天，看似非常投缘。

不到一个月，两人发展成恋

爱关系，以男女朋友相称。

2022年 7月，小琴和小

苏“奔现”，在四川省绵阳市

同居生活一周，费用基本由

小苏负责。同年 8月，双方还

在湖南长沙继续同居生活一

周，费用基本由小琴负责。后

来，双方恋爱关系一直持续

到 2023年 4月。在此期间，

双方通过网络、电话方式保

持联系。小苏在微信聊天记

录中多次憧憬结婚的场面以

及感叹恋爱的美好。

为支持小苏，小琴在知

晓平台抽成一半的情况下，

继续在网络上对小苏进行打

赏，每次几百元、几千元不

等，甚至上万元，因出手阔

绰，小琴位居小苏直播间榜

上的“TOP1”“榜一大姐”“头

粉”。一年间，小琴累计对小

苏打赏 18万余元。

分手引诉讼：起诉对方

返还打赏款项，法院驳回：属

于消费行为，而非赠与行为

2023年 3月 3日，小苏

在微信中问小琴要过两个礼

物，后来小苏将购买礼物的

1000元转账给小琴。同年 4

月 6日，小苏将小琴微信拉

黑。小琴陈述，因发现小苏和

其他女粉丝也有暧昧行为，

她被迫提出分手，并将小苏

起诉至涪城法院，理由是结

婚这个目的已经不能实现，

要求小苏返还附结婚条件而

赠送的打赏款项。那么，网络

打赏款应否予以返还呢？小

琴的网络打赏行为，究竟属

于附结婚条件的赠与行为，

还是单纯的网络消费行为？

绵阳涪城法院审理后认

为，小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对自己的民事法

律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

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

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

同具有无偿性、单务性的特

点。

被告小苏在网络直播间

展示才艺，由此吸引粉丝并

获得打赏，是在法律允许范

围内进行有偿交换的行为。

小琴作为粉丝，出于对主播

的喜爱进行打赏，属于消费

行为。不同于一般消费的是，

该价格系粉丝在感觉“值得”

的基础上自主确定并积极主

动为之，粉丝也因打赏获得

与主播互动、提升账户等级

等个性化体验，从而满足其

精神享受。小琴既了解打赏

行为后果，也熟知平台和主

播的分成模式，在和小苏建

立恋爱关系后多次、长期打

赏，系以自己的消费行为助

力小苏的业绩。小琴认为系

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从双

方的见面次数、与对方亲友

的融入程度、谈话内容等方

面看，两人未达到谈婚论嫁

的程度。小琴陈述打赏属于

赠与性质，该行为既不满足

赠与行为的特点，也不符合

赠与人避免平台抽成的一般

心态，法院对打赏行为认定

为消费行为而非赠与行为。

因此，法院以小琴没有合法

的依据主张权利为由，判决

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网络打赏”行为通常发

生在主播直播表演时，用户

购买平台虚拟礼物打赏消

费，主播因此所获利益应属

劳动所得收入，不应视为对

主播的赠与，而是一种消费

行为。同时，涪城法院提示，

未成年人如果进行打赏，与

其年龄、智力不相符合的，监

护人可以要求返还钱款。而

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成年人而言，在网络中进

行打赏的时候，一定要评估

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承受能

力，理性打赏、理性消费，理

应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承担全

部民事责任。

（来源：红星新闻）

在我国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之际，长桥街道以多维度宣传阵地为依

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兼具创意与实效的普法活动，将法律精神融入百姓生

活的点滴，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街头巷尾皆是“课堂”，长桥街道多维度普法“上大分”
记者 沈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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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法 治

“‘典’缀芳华·美好相伴”民

法典主题宣传活动日前在上海

植物园举行。现场揭牌设立“长

桥街道法治文化基地”，并发布

了“桥畔暖阳”调解品牌。活动仪

式上，与会嘉宾共同浇灌象征法

治成长的“法治之花”，拉开本年

度上海植物园民法典宣传系列

活动的序幕。

现场设有法律咨询、趣味普

法、线上竞答等多个板块。法律

援助、公证员、律师、法官等组成

的专业团队，为群众答疑解惑。

市民不仅能获得实用法律知识，

还能在寓教于乐中提升法治意

识，增强法律素养。

长桥街道还向机关工作人

员发放《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普

法书籍，倡导自学和集中学习相

结合，引导他们做学习宣传《民

法典》的表率，切实提高依法行

政、依法履职能力。

服务企业发展也是本次宣

传月的重要方向。长桥街道司法

所联合营商办举办企业座谈会，

推广“商事调解‘和’计划”，鼓励

企业优先采用非诉手段解决矛

盾，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

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

中学南部分校举办了一场沉浸

式模拟法庭，学生在检察官指导

下担任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

人等角色，体验司法程序。模拟

法庭结束后，检察官详细剖析庭

审流程，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法律

知识，激发了学生们对法律的兴

趣与敬畏。长桥街道还将法治绘

本送入辖区幼儿园，用通俗生动

的形式播种法治理念。

通过专题讲座、现场咨询、

资料发放等形式，长桥街道司法

所联合相关单位将法律服务送

到居民家门口。公证联络员“进

社区”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

咨询，现场还发放了涵盖《民法

典》读本、法律案例集和服务指南

等内容的宣传册，并为居民答疑，

助力提升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揭牌现场

6岁孩童小区

玩耍，不料被外墙

脱落碎片砸伤，物

业公司自认没有过

错拒绝担责。法院

如何判决？

年仅 6岁的小

罗在居住的某小区

楼 下 空 地 上 玩 耍

时，不料被外墙脱

落的水泥块砸中后

脑勺，致其脑部受

伤。小罗先后 4次

住院共计 32天，进

行了颅骨凹陷骨折

复位术，花费医疗

费 11.61万元。

经鉴定，小罗

急性特重型开放性

颅脑损伤已构成十

级伤残，伤后休息

210日，护理 120

日，营养 120日；轻

度外伤性癫痫已构

成九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

小罗的父母多次与

物 业 协 商 赔 偿 问

题，但始终无法达

成一致意见，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经公安民警对现场碎

块和落点的比对勘查，初步排除他

人高空抛物，系楼房高层外墙贴片

自然脱落。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

他责任人追偿。”之规定，本案为物

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适用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属于举证责任倒

置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某物业公司仅提交

了接警单、工作联系函等证据，不足以

证明案发前其采取了有效的安全防护

措施。且小区建筑物外墙层已过质量

保修期，物业公司在进驻小区之前已

经知晓小区多栋楼房出现外墙脱落的

情形。外墙是小区的公共部分，物业公

司对小区公共部分应有维修和管理义

务，但某物业公司并未提供诸如外墙

维修记录、施工记录等证明其曾进行

有效维修、维护或者保养的证据。此

外，某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无法充

分证明其已将该重大安全隐患向小罗

及其家人进行充分地提示、告知并就

危险区域进行有效的管控，小罗在小

区楼下玩耍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

错。因此，某物业公司应向原告赔偿由

本案伤害造成的全部损失。

综上，法院判决某物业公司赔偿

小罗受伤导致的医疗费、护理费、伤

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各项损失

共计 37.8万元。

近年来，随着高层小区逐渐老

化，一些外墙面年久失修脱落砸人砸

车事故越来越多，对老百姓“头顶上的

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高空设施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

的，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确

定承担责任的方式和主体。受害人只

需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害系因高空设施

发生脱落、坠落所造成的，即已完成初

步举证责任，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对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小区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部分

应有维修和管理义务，发现外墙脱落

等情况时，应第一时间做好相应的提

示与告知，并及时做好维修维护。家

长带孩子在户外游玩时，也要尽到监

护义务，仔细观察周边环境，远离危

险隐患。 （来源：湖南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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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一大姐”恋上男主播一年打赏18万，分手后起诉返还
法院：属消费行为，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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